附件：

湘潭县规模工业企业培育奖励资金项目申请书

项目类型：

项目单位：（盖章）

     所 在 地：   

     申报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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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

县科工局：

我单位承诺：此次申报2023年度湘潭县规模工业企业培育奖励资金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承诺！

项目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申报表

	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注册时间
	 年  月  日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项目联系人
	　
	电子邮箱
	　

	
	项目联系人电话
	手机：

	
	主要产品
	　

	
	经营范围
	　

	生产经营情况
	　
	2023年
	2024年1-11月
	2024年预计

	
	年末总资产（万元）
	　
	　
	　

	
	资产负债率（%）
	　
	　
	　

	
	销售收入（万元）
	　
	　
	　

	
	净利润（万元）
	　
	　
	　

	
	上缴税金（万元）
	　
	　
	　

	
	年末职工人数（人）
	　
	　
	　

	
	研发投入（万元）
	　
	　
	　


项目申请报告

一、项目单位情况

（一）基本情况

包括注册时间、注册地址、主要生产经营场所，历史沿革，资产及员工情况，经营范围，主要产品，装备及技术水平，取得的重大成果或荣誉等。

（二）生产经营情况

2024年1-11月及2024年度预计生产经营情况，包括生产、销售、利润、上缴税金等情况。

二、2024年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

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三、其他材料

项目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供、可以说明项目情况的其他材料，例如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安全生产、节能环保荣誉等。

注意事项

1、项目申请报告严格按照模板编写，主体内容不详尽的视为材料不准确、不规范。

2、纸质资料的申请书封面、项目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项目申报表、项目申请报告正文必须为原件，且盖项目单位印章。

3、营业执照、财务报表以及其他材料提供复印件，要求字迹清晰，加盖项目单位印章。不得提供明显有别于原件尺寸的扫描照片打印件。

4、字迹不清晰的材料视为项目单位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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